
4.2 金昌市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信用承诺函

致：金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、甘肃途远招投标有限公司

单位名称：甘肃擎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20100MA74P94L1K

法定代表人：杜杰仁

联系人：杜杰仁

联系地址：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绿地智慧金融城 B41001002 幢

写字楼 819 室

联系电话：15719326978

我单位自愿参加项目名称：金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5 年重大

公共卫生服务试剂耗材采购项目（第 3包）项目（项目编号：2025JCS

CGJHBA276）的政府采购活动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

及相关法律法规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实守信的原则，依法诚

信经营，并郑重承诺如下：

（一）我单位符合采购文件要求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

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：
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3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4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5.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6.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（二）我单位在信用中国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未被列入

“失信被执行人”“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”中，在中国政府采购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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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www.ccgp.gov.cn）也未被列入“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”

中。

（三）我单位在采购项目评审（评标）环节结束后，随时接受采购人、

采购代理机构的检查验证，及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证明自身符合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。

我单位对本承诺函及所承诺事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及有效性负责，

并已知晓所作信用承诺不实，将涉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

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(一)项规定的“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”

违法情形。经调查属实的，自愿承担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的

法律责任，接受政府采购行政监管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

购法》第七十七条:“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

款，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

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，情节严重的，由市场监管部门吊

销营业执照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”处理。

供应商名称（单位盖章）：甘肃擎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

日 期：2025 年 06 月 23 日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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